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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生命教育工作小組設

置要點總說明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生命教育工作小組設置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係於依循教育部統籌規劃政策核心理念，實施政策具體策

略，並加強推動及督導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落實生命教育之工作，凝聚各地方政

府、專家學者與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各教育階段之網絡，強化各教育階段生命教

育議題融入課程、師資人才培力、課程教材系統性研發，以及深化多元生命教

育活動等，引導學習主體在優質友善校園環境中適性開展，期以深耕生命教育

校園文化之理想，爰訂定本要點，計八點，其要點如次： 

一、 規定本要點之設置目的。(第一點) 

二、 規定本要點之本小組任務。(第二點) 

三、 規定本署下設執行中心提供資源與諮詢。(第三點) 

四、 規定本要點之小組委員組成。(第四點) 

五、 規定本要點之小組委員任期。(第五點) 

六、 規定署內人員兼任與派兼。(第六點) 

七、 規定定期召開時間。(第七點) 

八、 明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參照本要點訂定相關規定。(第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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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生命教育工作小組設

置要點 

規定 說明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

簡稱本署）為加強推動及督導教

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以下簡稱學校）落實生命教

育，型塑以生命教育為核心之校

園文化，特設推動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生命教育工作小組（以下簡

稱本小組），並訂定本要點。 

明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

簡稱本署）推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

下簡稱學校）生命教育工作小組(以下

簡稱本小組)設置目的。 

二、本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擬訂學校生命教育相關政策

及年度計畫，並於核定後推動

之。 

(二)規劃宣導及推廣生命教育理

念，鼓勵學校結合民間資源，

強化社會對生命教育之認知。

(三)規劃辦理學校生命教育相關

人員之專業知能訓練，以具備

生命教育理念及素養。 

(四)配合執行教育部生命教育推

動諮詢小組議決或交辦之事

項。 

一、參酌教育部生命教育推動諮詢小

組設置要點第二點明定本小組之

任務。 

二、為推動生命教育政策、正式課

程、非正式課程、潛在課程，以

及教學示例、專業師資培育、協

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轄屬生命教

育中心學校之運作等相關諮詢服

務。 

三、本署設生命教育資源中心及生命

教育專業發展中心，執行本小組

決議之事項，並提供學校推動生

命教育所需課程資源及相關諮

詢。 

前項二中心應執行之事項，

得委由學校辦理。 

本署下設生命教育資源中心及生命教

育專業發展中心，並由本署委請所屬

學校承接中心執行之。 

四、本小組置委員十三人至十七人， 一、參酌教育部生命教育推動諮詢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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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說明 

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本署署長

兼任，一人為副召集人，由召集

人指定本署主管業務之副署長兼

任，其餘委員，由本署署長就下

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生命教育領域相關專家學者。

(二)學校代表。 

(三)本署或相關機關代表。 

前項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

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專家學

者，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組設置要點第三點，於第一項明

定本小組之組成。 

二、第二項符應性別主流化趨勢及本

小組之專業性，將任性別委員不

得少於委員總數之三分之一，及

專家學者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以上等規定，均予以納入。 

五、本小組委員任期為二年，期滿得

續聘；其為本署或代表機關出任

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前項委員於任期中因故出缺

時，本署署長得予補聘；補聘委

員之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

止。但出缺任期未滿三個月者，

不予補聘。 

第一項及第二項參酌教育部生命教育

推動諮詢小組設置要點第四點規定，

明定本小組委員任期、出缺補聘及改

聘之規定。 

六、本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署

學生事務及校園安全組組長兼

任；所需工作人員，由召集人依

工作性質，就本署相關單位人員

派兼之。 

明定本小組執行秘書由本署學生事務

及校園安全組組長擔任，且明定本小

組所推動之生命教育業務由本署相關

組室各業務相關人員辦理。 

七、本小組每六個月召開會議一次，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均由召

集人召集並擔任會議主席；召集

人因故不能召集或擔任主席時，

由副召集人代理之。副召集人因

故不能召集或擔任主席時，由召

集人指定委員代理之。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明定本小組每六

個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且均由召集人召集

之；並明定召集人因故不能召集

時之代理規定。 

二、第三項明定本小組得邀請相關人

員諮詢或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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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說明 

本小組委員應親自出席會

議。但以本署或相關機關代表出

任之委員，因故不能親自出席

時，得指派代表出席，並參與發

言及表決。 

本小組召開會議時，得視議

題需要，邀請相關機關、各級各

類學校、機構、法人或團體人員

列席。 

本小組開會應有二分之一以

上委員出席；決議事項應經出席

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三、第四項明定出席人數之限制及決

議方法。 

八、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參照本要

點訂定相關規定，推動其所主管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生命教育工

作。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直轄市、縣(市)

之各級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之興辦及

管理，均屬直轄市、縣(市)自治相關

事項，爰明定各級地方教育機關得參

照本要點訂定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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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生命教育工作小組設

置要點 

 

109 年 5 月 28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90051860 號訂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加強推動及督導教育部主管

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學校）落實生命教育，型塑以生命教育為

核心之校園文化，特設推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生命教育工作小組（以下簡

稱本小組），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擬訂學校生命教育相關政策及年度計畫，並於核定後推動之。 

(二)規劃宣導及推廣生命教育理念，鼓勵學校結合民間資源，強化社會對生

命教育之認知。 

(三)規劃辦理學校生命教育相關人員之專業知能訓練，以具備生命教育理念

及素養。 

(四)配合執行教育部生命教育推動諮詢小組議決或交辦之事項。 

三、本署設生命教育資源中心及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執行本小組決議之事

項，並提供學校推動生命教育所需課程資源及相關諮詢。 

前項二中心應執行之事項，得委由學校辦理。 

四、本小組置委員十三人至十七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本署署長兼任，一

人為副召集人，由召集人指定本署主管業務之副署長兼任，其餘委員，由

本署署長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生命教育領域相關專家學者。 

(二)學校代表。 

(三)本署或相關機關代表。 

前項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專家學者，應占委

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五、本小組委員任期為二年，期滿得續聘；其為本署或代表機關出任者，應隨

其本職進退。 

前項委員於任期中因故出缺時，本署署長得予補聘；補聘委員之任期

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止。但出缺任期未滿三個月者，不予補聘。 

六、本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署學生事務及校園安全組組長兼任；所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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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員，由召集人依工作性質，就本署相關單位人員派兼之。 

七、本小組每六個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均由召集人召集

並擔任會議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召集或擔任主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

副召集人因故不能召集或擔任主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代理之。 

本小組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以本署或相關機關代表出任之委員，

因故不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出席，並參與發言及表決。 

本小組召開會議時，得視議題需要，邀請相關機關、各級各類學校、

機構、法人或團體人員列席。 

本小組開會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決議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半

數之同意。 

八、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參照本要點訂定相關規定，推動其所主管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之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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